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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信评关于关注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

大诉讼的公告 

202 5 年 11 月 24 日  

202 5 年 11 月 19 日，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集团”或“公司”）发布《上

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六）》称，一审原告上海亚龙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龙公司”）与被告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浦建集团”）、被告二上海鉴韵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鉴韵公司”）、第三人浦发集团、第三

人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龙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张江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并作出一审判决。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负担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一审判决上诉期内，浦建集团、亚龙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

高院”）提起上诉。 

2024 年 7 月，公司收到最高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 ）最高法民终 258 号），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2020 ）沪民初 1 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审。2024 年 9 月 27 日，

原告亚龙公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备位诉请，备位诉讼请求为：1、解除浦发集团、亚龙公司、

张江公司三方就涉案地块房地产合资合作开发法律关系。2、浦建集团、鉴韵公司、浦发集团共同向亚

龙公司偿付补偿款，合计 281,024.10 万元（原告自行评估计算涉案房地产开发项目收益的 45% ）。

2024 年 11 月 19 日，亚龙公司诉浦建集团、鉴韵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重审一审 

[(2024)  沪民初 3 号] 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 

2025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判决书》（(2024) 沪民初 3 号），

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亚龙公司、被告浦发集团与第三人张江公司之间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

同法律关系；（二）被告浦发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亚龙公司支付补偿款人民币 2.25

亿元；（三） 驳回原告亚龙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普信评”）认为，考虑到赔偿款金额相较浦发集团收

入和利润规模不大，且浦发集团货币资金储备充裕，此次重大诉讼进展不影响浦发集团的主体信用质

量。浦发集团将继续承担上海浦东新区最重要的城市综合开发主体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主体的职能，

上海市政府对浦发集团的支持程度维持“极高”。标普信评将持续关注该案件后续进展。 

浦发集团由标普信评进行相关评级工作的信息如下： 

主体名称 主体信用等级 评定日期 相关评级报告 

浦发集团 AAAspc  20 25 年 6 月 25 日 
评级报告：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202 5 年 6 月 25 日 

本报告不构成评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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